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新北市示範系統全民監督計畫

1、 計畫目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補助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系統業者台灣城市動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城市動力公司）於新北市建置30站之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系統，本署並委託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以下簡稱電能協會）於103年2月20日起分階段第1階段提供100輛電動機車供民眾免費試乘及正式進行試營運，免費試乘體驗電動二輪車並將逐步提供至600輛。於試營運第1個月內，為加強查核電池交換系統之正常運作情形，透過試乘民眾或實際購車使用人提供資訊之外部監督機制，以確保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系統正式營運後，電池交換系統使用人權益不受損失，特定本計畫。
2、 鼓勵措施：本署鼓勵民眾踴躍至試乘體驗借用點借用電動二輪車，並多加利用電池交換站進行電池交換，於交換過程如發現系統異常，可依據本計畫提供相關資訊；經查證如有事實足以證明電池交換系統發生異常事件，且證實可歸責於城市動力公司所致者，給予300元超商禮券；另如提供具體系統改善建議並經城市動力公司採用而修正系統者，給予300元超商禮券。
3、 計畫實施期間：自103年2月20日起至103年3月19日止，本署得視電池交換系統改善情形，適度延長計畫實施期間。
4、 提報意見對象：以試乘體驗車輛借用人（單位）名義向電能協會提報。
5、 應檢附具體證據資料：足以顯示電池交換系統異常事實、時間、地點或其他證明資料；提報系統改善建議者應明確說明現行系統須改善之處，並提供具體改善建議說明。
6、 提報方式：試乘體驗車輛借用人（單位）於發現異常狀況後，借用人（單位）可向借用點工作人員書面（格式如附件）提報異常狀況或改善建議，提報應檢附第伍點所列具體證據資料；同一異常狀況或改善建議，以借用點工作人員收件時間，僅獎勵最先提報者。
7、 提報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給予獎勵。
1、 未詳細說明系統異常事實或待改善事項或未檢附第伍點所列具體證據資料者。
2、 提報人未具名、未以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提出舉報，經通知限期補正未補正者。
 (
附件
)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新北市示範系統異常狀況或具體建議提報單
	提報人姓名
	

	提報人電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提報人電子郵件帳號
	

	事件日期
	

	系統異常狀況說明
或
具體改善建議說明
	




	佐證資料或照片
黏貼處
	










	備註：
1.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要項：您於本次所提報留存的個人資料，係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所蒐集、處理及利用，僅用於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新北市示範系統全民監督計畫相關事件及依法受保護的個人資料。
2. 提報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給予獎勵。
（1）未詳細說明系統異常事實或待改善事項或未檢附第伍點所列具體證據資料者。
（2）提報人未具名、未以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提出舉報，經通知限期補正未補正者。
3. 計畫實施期間：自103年2月20日起至103年3月19日止，本署得視電池交換系統改善情形，適度延長計畫實施期間。
4. 於電池交換過程如發現系統異常，經查證如有事實足以證明電池交換系統發生異常事件，且證實可歸責於電池交換系統營運商所致者，給予300元超商禮券；另如提供具體系統改善建議並經電池交換系統營運商採用而修正系統者，給予300元超商禮券。



